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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公开】

对政协长春市十四届四次会议第341号

委员建议的答复

刘齐委员：

您在市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加强长春市幼儿园安全监管与健康保障的建议》(第341号)收悉。您的建议立足长春学前教育实际，提出的对策具有建设性意义，市教育局会同市市场监管局、市卫健委等部门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我市主要做法
（一）定期开展食品安全联合排查
多年来，我市深入落实国家和省有关工作部署，在春、秋季学期开学前，由市市场监管局牵头，联合教育局、人社局、卫生健康委、公安局等部门对学校（含幼儿园）开展联合检查，排查食品安全隐患。市场监管、教育、公安、卫健等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开展2025年校园食品安全工作的通知》（长市监联[2025]2号），对全市学校（含幼儿园）食堂进行全覆盖检查，共检查学校食堂、校园周边食品经营单位和校外供餐单位共计2503家次，发现各类问题281个，均已整改完毕。

（二）常态化开展园长教师培训

近三年，市教育局采取分层培训模式，不断提高学前教师素质。先后组织三次市级园长和骨干教师线下培训，700余人参加。2023年至2024年，开展幼儿园园长教师任职培训1030人，幼儿园管理者培训55人，民办幼儿园教师400人。开展民办幼儿园园长、骨干教师培训420人。各县区坚持“先培训、后上岗、不培训、不上岗”的原则，定期组织培训，达到教师培训全覆盖。

强化幼儿园食堂安全管理

幼儿园严格执行吉教规【2023】2号中的《吉林省中小学校食堂管理细则》，严格执行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幼儿园在市场监管局和卫健部门的指导下，合理规划和布局，并按要求定期对硬件设备设施进行维护保养。在食材采购方面，严格执行教育部与市场总局印发的《学校食堂大宗食材采购验收管理工作指引》的文件要求，加强对食材质量的把控，要求供应商提供详细的食材来源信息和检验报告，确保食材可追溯、质量可靠。

存在不足
我市虽然采取了若干举措加强对幼儿园安全监管与健康保障，但如您所说，仍存在从业人员专业素质参差不齐、监管机制有待加强等问题。

三、下步工作安排
一是严格夯实园长食品安全第一责任。市市场监管局将结合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情况，要求学校有针对性地对学校（含幼儿园）食堂经营情况进行自查，并对自查出的问题点对点制定整改措施，及时完成整改。督促学校落实“监餐、配餐制度”，让学生家长参与到学校食堂和校外供餐单位的餐食加工过程监督中，及时了解及掌握食品安全情况。

二是开展交叉互检。由市场监管、教育、公安、卫健等部门组成联合检查组，对全市17个区（县）的目标任务单位开展交叉互检，重点对食品安全自查不严、从业人员管理不到位、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不落实、进货查验记录不完整等重点环节进行督查，所有发现问题均将第一时间交办所在辖区市场监管分局处理。
三是开展从业人员培训。市市场监管局将利用从业人员培训考核“两库一平台”和线下教学等多种方式，积极开展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和从业人员食品安全培训工作，督促校外供餐单位、餐饮管理公司开展食品安全知识培训，提高从业人员食品安全风险防控意识，保证从业人员对食品安全相关内容做到应知必会，应知必做。

四是开展卫生保健人员岗前培训。市卫健委将定期举办全市托幼机构卫生保健人员岗前培训班，印制发放《托幼机构保健人员工作手册》，强化资质认定，保证卫生保健人员能够持证上岗，为提高我市托幼机构儿童保健工作质量奠定坚实的基础。

五是开展以赛促练活动。市教育局将联合市总工会开展民办幼儿园青年教师技能大赛和幼儿园班主任基本功大赛，不断提高教师专业素养和保教能力，通过大赛选拔优秀典型、推广先进经验，促进全市幼儿园教师队伍整体水平提升。

六是加强重点环节监管。市市场监管局将严格落实校园食品安全“七个一”工作机制，严查校园及周边食品经营单位餐饮具清洗消毒不彻底、“三防”设施不全、环境卫生不整洁、进货查验制度落实不到位等问题，开展“三攻坚、一清理”行动，对学校食堂及校外供餐单位食品加工场所进行卫生“大扫除”，确保后厨环境卫生整洁。

七是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市市场监管局将对检查过程中发现设施、条件达不到相关标准的，及时指导整改；对违法违规行为，及时予以纠正。对屡教不改、违法情节严重、造成后果或影响的，严肃查处，依法追究责任；涉嫌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再次感谢您对长春学前教育的关心关注。我们将以落实建议为契机，将幼儿园安全监管与健康保障工作落到更细、更实处，切实筑牢儿童安全防线，全面提升学前教育质量，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安全、健康的环境中快乐成长。

（联系人：范婷婷;联系电话：88787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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